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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81_E5_91_98_E8_c32_286936.htm 一、首次开展加工贸

易业务的企业备案 首次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企业，应向海关

办理企业备案手续。办理企业备案手续应提交的单证及流程

如下：（一）应提交单证 1.加工企业（1）工商营业执照复印

件；（2）税务登记证复印件；（3）加工企业的《对外加工

企业登记表》复印件；（4）海关签发的《对外加工生产企业

海关登记通知书》复印件；（5）外经贸主管部门签发的《加

工贸易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正本；（6）《企业印章印鉴

备案表》。 2.经营单位 （1）国家主管部门准予经营进出口业

务的批准文件复印件；（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3）海

关签发的《报关注册证明书》复印件；（4）《企业印章印鉴

备案表》。 3.外商投资企业 （1）国家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2）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3）海关签发的《自理报关企业报关注册

证明书》复印件；（4）《企业印章印鉴备案表》；（5）企

业合同、章程复印件各一份；（6）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商投

资企业登记表》复印件；（7）税务登记证复印件；（8）外

经贸主管部门签发的《加工贸易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正

本。 （二）作业流程 企业提交备案资料--海关验核--建立企

业档案。 企业备案后，在符合海关监管要求情况下，可向加

工生产企业所在地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加工贸易合同登记备案

手续。如企业备案情况发生变更，企业应向原外经贸审批部

门办理变更手续，并在7天内将变更内容书面报告主管海关。



二、加工贸易合同登记备案 企业办理合同备案海关手续应提

交的单证及流程如下：（一）应提交单证1.经营企业对外签

定的进出口合同一式两份2.外经贸部门签发的《加工贸易业

务批准证》一式两份；3.本年度《加工贸易加工企业生产能

力证明》复印件一份；4.《合同执行情况表》；5.《登记手册

》；6.《合同预录入呈报表》一份；7.新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及成品所需料件单耗情况；8.外贸、工贸公司进料加工还需

提供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签章；9.按规定需提交的其他

单证。 （二）作业流程 合同预录入向海关申报--海关审核海

关签发《银行保证金台帐开设联系单》企业到指定银行办理

台帐登记手续海关登记《银行保证金台帐登记通知单》核发

《登记手册》。 三、异地加工 企业办理异地加工贸易海关手

续应提交的单证及流程如下：（一）应提交单证 1.向经营单

位主管海关办理异地加工贸易申请，应提交如下单证：（1）

经营单位所在地外经贸主管部门核发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

证》一式两份；（2）加工企业注册地县级以上外经贸主管部

门出具的本年度《加工贸易生产能力证明》复印件一式两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异地加工贸易申请表》（以下

简称《异地加工贸易申请表》）；（4）经营企业对外签定的

进出口合同一式两份。（5）双方企业签订的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加工合同一份；（6）按规定需提

交的其他单证。 2.向加工企业主管海关办理异地加工合同备

案手续，应提交如下单证：（1）经营单位主管海关加封的内

有《异地加工贸易申请表》、《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加工贸易生产能力证明》、《进出口合同》的关封；（2）双

方签订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加工



合同”一式两份；（3）合同预录入呈批表一份；（4）按规

定需提交的其他单证。 （二）作业流程 向经营单位主管海关

申办异地加工经营单位主管海关审核并制作关封交经营单

位--向加工企业主管海关申请异地加工合同备案海关审核并

按规定备案合同、核发《登记手册》。 四、合同变更 企业办

理合同变更海关手续应提交的单证及流程如下：（一）应提

交单证：1.变更合同一式两份；2.外经贸部门签发的《加工贸

易业务批准证》一式两份；3.海关核发的《登记手册》；4.《

变更预录入呈报表》；5.按规定需提交的其他单证。 （二）

作业流程 企业报原加工贸易审批机关批准企业向海关申请--

海关审核海关签发《银行保证金台帐变更联系单》企业到指

定银行办理台帐变更手续登记《银行保证金台帐变更通知单

》核发已变更《登记手册》。 五、加工贸易分册 企业申办加

工贸易分册及分册变更手续应提交的单证及流程如下：（一

）应提交单证1.《加工贸易分册申请表》；2.海关核发的加工

贸易《登记手册》（总册）；3.《登记手册》（分册）；4.按

规定需提交的其他单证。 （二）分册变更 1.分册进口及出口

商品的序号、品名、规格型号、计量单位不得变更；2.总册

发生变更，涉及下列情况的，分册内容应做相应变更：（1）

删除总册某一异地口岸；（2）删除总册进口或出口商品项；

（3）减少总册某一进口料件或出口成品数量。 （三）作业

流程 企业向海关申请--海关审核核发分册。 六、发外加工 企

业办理发外加工手续应提交的单证及有关规定如下：（一）

企业申请外发加工，应同时符合下列四个条件：1.对在生产

加工过程中的某个加工工序，企业无生产条件，确需委托其

他企业加工，且产权不转移的；2.委托企业须事先向主管海



关提出外发加工的书面申请，说明申请理由、受委托的加工

企业情况、损耗情况及加工后返还日期等；3.委托企业与加

工企业须签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委托

加工合同”；4.外发加工料件必须从委托企业发出，加工完

毕后，产品、余料、边角料等必须全部返回委托企业。 （二

）应提交单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货物委托加工申

请表》（以下简称《委托加工申请表》）一式三份；2.委托

加工合同二份；3.委托企业及承接加工企业《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4.《登记手册》；5.按规定需提

交的其他单证。 （三）外发加工成品必须在海关规定的期限

内运回委托企业。合同核销时，委托企业须向海关提交《委

托加工申请表》和有关送货单。 七、深加工结转 （一）向转

出地海关备案开展深加工结转，应提交单证：1出口方的《登

记手册》（复印件），复印内容应包括手册封面、加工合同

备案情况表；2《申请表》（一式四联）； （二）向转入地

海关申请开展深加工结转，应提交单证：1《申请表》（第二

、三、四联）；2结转双方企业的《登记手册》（复印件），

复印内容应包括手册封面、加工合同备案情况表；（三）作

业流程企业向转出地海关备案企业向转入地海关申报经转入

地海关批准后，转入、转出企业在结转计划有效期内送货完

毕转入、转出企业各自向其主管海关如实办理报关手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